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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五小組查經  2026 年春季  第 5 次  主所愛的，祂必管教【一】 

I.查考聖經經文：列王紀下第 24章 

1. 列王紀下第 24章的主題與簡介 

第 24章經文主題「主所愛的，祂必管教(一)：拒絕警告所帶來的國破家亡」。本章記載猶大

王約雅敬背叛巴比倫，遭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打。此外，耶和華也使鄰近國家來攻打他。

這些都是因為王和百姓所行的一切惡，正如藉祂的僕人眾先知所說的。後來約雅斤接續作王，

行耶和華神眼中看為惡的事。神使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圍攻耶路撒冷，約雅斤和王室、大臣、

百姓，被擄到巴比倫。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代替他作王，給他改名叫西底家。但西

底家仍行耶和華神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以致耶和華將百姓趕出猶大。歷代誌下 36章也記載同樣

的歷史，但多記錄了神管教後的恩典，應許百姓七十年後，將從被擄之地歸回。 

2. 列王紀下第 24章的分段/結構 

第一段：猶大王約雅敬背叛巴比倫和他的結局（1-7節） 

第二段：猶大王約雅斤作王三個月的事蹟（8-16 節） 

第三段：巴比倫王立西底家作猶大王，成為最後一位君王（17-20節） 

3. 列王紀下第 24章的背景 

當時的國際情勢，正處於亞述快被巴比倫消滅，埃及在幼發拉底河、敘利亞、迦南地的勢力不

斷被巴比倫削減。埃及與亞述聯軍，在幼發拉底河附近的迦基米施，與巴比倫交戰。這是一場

持續 4年的戰爭，也是決定整個中東局勢的戰役（Battle of Carchemish 609-605 BC）。這

段時期前後的歷史如下： 

612 BC，巴比倫攻陷亞述首都尼尼微，亞述末代君王辛沙里施昆 Sinsharishkun 自焚或

戰死。王子亞述烏巴立特二世 Ashur-uballit II 逃到哈蘭。他與埃及結盟，對抗巴比倫。

有些學者認為他才是末代君王。 

610 BC，巴比倫圍攻亞述的臨時首都哈蘭，於 609 BC攻陷，亞述烏巴立特二世下落不明。

亞述正式結束，但殘餘部隊仍和埃及一起對抗巴比倫。 

609 BC，埃及法老尼哥於米吉多，擊敗並殺死猶大王約西亞，之後立約西亞的兒子以利

亞敬作傀儡王。他被法老改名叫約雅敬，猶大成為埃及的附庸國（王下 23:28-35）。 

605 BC，即約雅敬第四年，也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登基作王元年（耶 25:1，作王 605-

562 BC），在迦基米施終於打敗埃及軍隊，把埃及的勢力趕出幼發拉底河流域和敘利亞。

耶 46章一開始也提到約雅敬第四年，巴比倫打敗埃及的這場戰役。 

605/604 年間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乘勝追擊，進入迦南地（今日的巴勒斯坦），把埃及

法老趕回埃及（參考古文獻《巴比倫年鑒》，王下 24:7）。整個迦南地和猶大也從埃及

的藩屬變成了巴比倫的藩屬，包括亞蘭（敘利亞）、摩押、和亞捫也成为藩屬。猶大王約

雅敬成了服事巴比倫的傀儡王。代下 36:6-7 記載巴比倫王用銅鍊鎖著約雅敬，帶到巴比

倫，而且又把耶和華殿裡的一部分器物帶到巴比倫。這時候應該有些王室成員也被擄，

因為但以理書 1:1-4 記載但以理和三位同伴被擄到巴比倫。但以理書記錄的年代是約雅

敬在位第三年，是以巴比倫的方式記錄。而耶 46章是以猶大的方式記錄，所以是約雅敬

在位第四年。605/604 是猶大第一次被擄（人數不多）。約雅敬很可能被擄到巴比倫沒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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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，就被釋放回到猶大繼續作傀儡王。這是根據下兩個歷史記要，所作的推測。 

601 BC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帶大軍遠征埃及，但雙方傷亡慘重。巴比倫元氣大傷，退

回北方老家。但埃及也不再指染巴勒斯坦地（王下 24:7）。此時服事巴比倫王已經三年

的猶大王約雅敬認為有機可趁，於是背叛尼布甲尼撒，重新投靠埃及（王下 24:1）。 

598 BC，約雅敬應死於這一年（因為王下 23:36 说他作王十一年），不少學者認為他在

12月時離世，然後没多久巴比倫王再次洗劫耶路撒冷。他的死因和死亡地點，有不少傳

說。可能病死、或被人暗殺，或可能被尼布甲尼撒處死（可能性最大）。不管如何，耶利

米書 36:30和 22:18-19預言他在冬天死的，死後屍首將被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門之外；後

来被埋葬好像埋驢一樣。表示他死後不被人尊重或記念。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（37 AD-

100 AD），在他記載的《猶太古史》中寫到，約雅敬和一些大臣被尼布甲尼撒處死，屍首

被丟到城牆外。 

597 BC，約雅斤帶領百姓不戰而降，打開城門到城外迎接巴比倫王；結果王和家人、大

臣、軍人、民間領袖、聖殿和王宮裡的財物、值錢的物資和可用的人材，通通擄到巴比倫

（王下 24:10-16）。然後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作王，並使他改名叫西底家（王

下 24:17）。597 BC 是猶大第二次被擄（總人數約 1 萬人）。根據《巴比倫年鑑》的記

載，這是發生在 597 的亞達月第二日（今日的 3 月 16 日）。這與王下 24:8 說約雅斤作

王三個月吻合。先知以西結、和以斯帖的叔叔末底改，都是在這一次被擄（結 1:1-2; 斯

2:6）。根據耶利米書 38:4,7,25,27; 40:7; 52:7的記錄，下一任猶大王西底家的時期，

耶路撒冷還剩下少数大臣、軍長、和為數不多的軍隊。 

586 BC，猶大第三次被擄。由於猶大王西底家不聽先知耶利米的警告，背叛巴比倫王尼

布甲尼撒（王下 25:1-2,27章; 代下 36:12-13），導致他在作王第 9-11 年間，巴比倫王

來圍攻耶路撒冷。最後 586 BC耶路撒冷城淪陷，不少人遭殺害。尼布甲尼撒燒毀聖殿、

和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，將聖殿裡的器皿與財寶，並王和眾首領的財寶，以及剩餘的人，

都帶到巴比倫（王下 24:18-20；代下 36:17-21）。南國猶大正式結束，聖城和聖殿被毀，

百姓被擄，應驗耶和華藉先知所說的話。 

4. 本章查经材料 

查經材料（PDF）一般在星期四晚間或星期五中午、上傳到教會網站。本材料主要給帶查經的

同工，手上有一些簡要可靠的解經材料，來回答星期五晚小組組員可能會問較難的問題。最佳

凖備带查經的方式，就是先反覆觀察和思考經文（包括上下文）、以及研讀經文本身，而不是
先看解經材料。因為經文本身就能解釋經文。參加星期四晚同工在一起的預查和討論，能讓帶

查經的凖備更充分。 

II.討論與分享： 

第一段（1-7節）：猶大王約雅敬背叛巴比倫王和他的結局 

1、約雅敬服事巴比倫王三年，然後背叛，是什麽意思？ 

A. 主前 605 到 604 年間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打敗埃及軍隊，把埃及的勢力趕出幼

發拉底河流域和敘利亞。接着乘勝追擊，進入迦南地（今日的巴勒斯坦），把埃及法老趕回埃

及，也攻擊整個迦南地，包括猶大（參考上面材料所示 605到 601的歷史）。根據耶 46章和

代下 36:6-7記載，雅敬第四年，巴比倫王用銅鍊鎖著約雅敬，帶到巴比倫，成了服事巴比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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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傀儡王。猶大、亞蘭（敘利亞）、摩押、和亞捫都成为巴比倫的藩屬。 

B. 由於主前 601巴比倫遠征埃及，大軍受損而退回北方。於是約雅敬趁機背叛尼布甲尼撒，重新

投靠埃及。這就是王下 24:1所說的，約雅敬服事他三年，然後背叛他。但神已定意要審判猶

大，所以那些在迦南地臣服巴比倫的小國（亞蘭、摩押、和亞捫），還是聽巴比倫的，與迦勒

底軍隊(即巴比倫軍隊)一起來攻擊約雅敬，毀滅猶大（王下 24:2）。按巴比倫古史的記載，摩

押和亞捫是巴比倫的藩屬國，有責任派兵協助攻打背叛的鄰邦。 

2、為什麽先王瑪拿西犯罪，卻是約雅敬和猶大百姓遭難？ 

A. 作者在第 3-4節用先王瑪拿西犯罪为由，來審判管教約雅敬和猶大百姓，不是說他們替瑪拿西

承受犯罪的代價，而是表明他們也犯瑪拿西所犯的罪，代下 36:8還說約雅敬行可憎的事。耶

利米 26 章，我們也看到約雅敬的大臣和民間領袖，多是反對耶利米先知所傳的信息，抵擋上

帝，不願意悔改。其實神使用耶利米先知勸誡和警告猶大，此時已經至少 20年，但全國上下

還是剛硬背逆：假先知的假預言和惡行，祭司的墮落，使百姓走向罪惡，因此亡國被擄已無法

避免了（耶 23,25章）。 

B. 耶 22:13-19提到約雅敬的貪婪、不給工錢、流無辜人的血、行欺壓、和強姦等等，以及上帝

預言他不得好死的下場。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的《猶太古史》，也寫到約雅敬的惡劣行為。約

雅敬對神毫無敬畏之心，把先知耶利米寫下來上帝勸誡和警告的預言燒毀（耶 36章）。他也

殺害傳遞同樣訊息的先知烏利亞（耶 26:20-23）。因此神的預言逐步應驗：因瑪拿西的罪惡，

也是約雅敬時代的罪惡，神要除滅猶大作為管教。通過巴比倫第二次入侵，約雅敬的悲慘結局，

使預言進一步應驗（耶 22:18-19,36:30）。神的話絕不會徒然發出，而是必定成就。 

3、其他經文細節解釋： 

A. 「約雅敬」原文字義是「耶和華建立」，與「以利雅敬」（王下 23:34）的意思差不多。他可

能是約西亞的次子。 

B. 第 2節、「迦勒底軍」指巴比倫軍隊。新巴比倫帝國（Neo-Babylonian Empire,626-539 BC）

的崛起，是由巴比倫南部的迦勒底人那波帕拉薩爾（Nabopolassar,626-605 BC在位）,尼布

甲尼撒的父親，所建立的迦勒底王朝。因此，聖經常用「迦勒底」來指「巴比倫」。 

C. 「尼布甲尼撒」，史稱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II，統治巴比倫的任期是 605-562 BC。

他是一位卓越的軍事、政治、外交家，建立強大的帝國。此外，他的知名度還在於建造空中花

園，和毀壞所羅門聖殿。他也是但以理書中的重要人物，其中描述他的政绩、夢境、狂傲、被

神管教、以及對神的讚頌。 

D. 第 7節、「埃及小河」是應許之地迦南的西南界。即今日埃及的瓦地-艾勒-亞利什河 Wadi al-

Arish，位於迦薩西南方約 74公里，西乃半島的東北角。它的主幹是自東南向西北走向，然後

流入地中海。其支流遍布西乃半島的北半部，但大部分是乾涸的河床，大雨時才有水流。聖經

中經常提到的埃及小河（創 15:18; 民 34:5; 書 15:4; 賽 27:12; 結 47:19）。「伯拉河」(早

期和合本)就是幼發拉底河。 

第二段（8-16 節）：猶大王約雅斤作王三個月的事迹 

1、猶大王約雅斤為什麽不戰就投降巴比倫王？ 

A. 雖然第 9 節说，約雅斤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但他可能因為聽到神藉先知耶利米的預言

（耶 22:22-30），抱著認命和想活下去的心態，於是向巴比倫王投降（王下 24:12）。他被擄

到巴比倫之後三十七年，巴比倫王以未．米羅達，使他平反高升，後半生是安舒的日子（王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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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:27-30）。 

B. 另一個不戰而降的原因，依照《巴比倫年鑒》的記載，圍城的時間是三個月，也就是約雅斤作

王的整個期間。加上圍城的季節是寒冬，約雅斤知道軍力和糧食，根本無法守住耶路撒冷。或

許他不想看到像以前北國被亞蘭圍城時，城內饑荒而發生人吃人的事（王下 6:24-30）。 

C. 不論約雅斤主動投降巴比倫的原因是什麽，我們看到順從神在整個猶大歷史的走向（藉滅國被

擄來管教），即使就算他沒有 100%悔改歸正，他仍然在神所說要發生負面之事中的正面當中。

也就是耶 24:5「被擄去的猶大人，就是我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，我必看顧他們

如這好無花果，使他們得好處…」。此外，當約雅斤和其他被擄的猶大人，在巴比倫仍可聽到

上帝的安慰：祂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他們末後有指望；他們呼

求禱告上帝就蒙應允，專心尋求上帝就必尋見，祂必使被擄的人歸回（耶 29:11-14）。 

2、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把人與物資擄走，有什麽用意？神有什麽用意？ 

A. 尼布甲尼撒把有用的人與物資帶走，留下最貧窮的人，當然對他自己國家有各樣的好處。另外，

這也使猶大無力再抵抗巴比倫。第 13節說的，把耶和華殿裡的金器都毀壞，很可能是把所有

金子做的物件破壞，取其中純金的部分。這可能包括金器皿、或金桌椅，甚至牆或門表面的金

子刮走。 

B. 神使猶大變得如此荒涼，表示神對百姓震怒的管教是猛烈的。耶 25:1-9 說到猶大多年蔑視神

耐心地勸誡和警告，始終沒有沒有聽從和悔改，最後遭致嚴厲管教，全地變為荒涼。他們為自

己積蓄神的震怒，直到祂顯出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（羅 2:4-5；申 32:34；雅 5:3）。 

C. 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（耶 25:11），然後如耶 24:6-7 所說「我要眷顧他們，使他
們得好處，領他們歸回這地。我也要建立他們，必不拆毀；栽植他們，並不拔出。我要賜他們
認識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華。他們要作我的子民，我要作他們的神，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」。 

D. 因此、尼布甲尼撒擄走約雅斤母子（王下 24:15），應驗了神的預言（耶 22:24-27）；又立約

西亞王的第三個兒子西底家為傀儡王。約雅敬和約雅斤的後裔，再也沒有人坐在猶大的王位上，

應驗了另外兩個預言（耶 22:30；36:30）。 

3、其他經文細節解釋： 

A. 「尼護施她」原文字義是「黃銅」，她是耶路撒冷人。猶大王約雅敬的妻子,猶大王約雅斤的

母親。 

B. 「以利拿單」原意是「神已付出」或「神賞賜」，他是亞革波之子（耶 26:22），尼護施她的

父親。 

C. 約雅斤作王年 18歲，但代下 36:9卻說 8歲。大部分學者認為代下 36章是文士抄寫的筆誤。 

《七十士譯本》的代下 36章，是記錄 18歲。 

第三段（17-20節）：巴比倫王立西底家作猶大王，為最後一位君王 

1、西底家是誰，他是怎樣的猶大王？ 

A. 第 17節、西底家是約雅斤的叔叔，也就是約西亞的第三子。根據代上 3:15 的王室家譜，約西

亞共有四子，分別是長子約哈難，次子約雅敬，三子西底家，四子沙龍（又名約哈斯，參考耶

22:11）。而西底家與約哈斯同父同母（王下 23:31），但與約雅敬同父異母(王下 23:36)。代

下 36:10 的希伯來原文卻用「兄弟」，其實是指「親屬」的意思。 

B. 第 19-20 節記載西底家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照約雅敬一切所行的。那表示之前查經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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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所補充有關約雅敬的惡行，西底家也差不多。代下 36:12-13記載西底家不在先知耶利米面

前自卑悔改（因為耶利米多次勸誡警告），不歸服耶和華神藉耶利米的宣告，降服巴比倫。 

C. 西底家是猶大國的最後一位君王，作王十一年，597-586 BC執政。在此期間，埃及經歷三任

法老：尼哥二世（Necho II,601~595在位）、普薩美提克二世(Psammeticus II,595-589 BC)，

以及阿普里斯(Apries,589-570 BC)三任法老。巴比倫則由尼布甲尼撒二世統治。 

2、為何耶和華不在原地管教祂的百姓，而是把他們趕出應許之地？ 

A. 主要原因是上帝早在摩西時代，申命記 28章和 30章，上帝已經宣告的祝福與咒詛：若聽從耶

和華神的話、事奉敬拜祂，就必在應許地蒙各樣的福；若不聽從耶和華神的話、也轉去拜假神，

就必在應許地受咒詛，而且會被趕出許應地。 

B. 然而，神的百姓被擄走，被趕出應許地，目的是要使他們真正悔改歸正。如前面資料所提到的

耶 24和 29章的記載，神要眷顧被擄的百姓，領他們歸回，使他們真認識耶和華；因為祂懷的

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要叫他們末後有指望。這就是上帝管教祂百姓的目的。 

C. 神的百姓不肯以耶和華為主，結果是作埃及的奴僕，或作巴比倫的奴僕。今天，基督徒不以基

督為主，一定會遠離神，結果作世界和罪惡的奴僕。羅 6:16說「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
僕，順從誰，就作誰的奴僕嗎？或作罪的奴僕，以至於死；或作順命的奴僕，以至成義」。所

以，神的兒女不聽話，祂一定管教。如希伯來 12:5-6說「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
話，說：我兒，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；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，
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」。 

3、其他經文細節解釋： 

A. 17節、「瑪探雅」原意是「耶和華的禮物/恩赐」，而「西底家」原意是「耶和華是公義的」。

巴比倫王將「瑪探雅」改名為「西底家」，除了宣告對猶大王的主權，也可能要表明他是替神

攻擊耶路撒冷，彰顯神對猶大罪惡的公義審判。很可能他聽說了先知耶肋米亞的信息。 

B. 18節、「哈慕她」原意是「岳父是靠山」。「立拿」原意是「鋪過的道路」。「立拿人耶利米」

不是先知耶利米。 

III.思考/應用： 

1、約雅敬背叛巴比倫王是什麽意思？為何先王瑪拿西犯罪，卻是約雅敬和猶大百姓遭難？ 

2、約雅斤為什麽不戰就投降巴比倫？巴比倫王把人與物資擄走有何用意？神有何用意？ 

3、西底家是怎樣的王？為何神不在原地管教祂的百姓，而是使他們被擄走？ 

4、你是否經歷過神的管教？受管教時和管教後感覺分別如何？今天的經文提醒了你什麽？ 

IV．帶領小組查經 Tips: 

1. 請参加周四的線上预查。 

2. 分享這週神在你身上的作為、如何經歷神、如何行道的 

3. 查經材料是指導，不一定要完全 follow，尤其是 list of questions 

4. 不要一下點出主題，待討論以後自然引出主題 

5. 以經解經，討論問題要引到聖經怎麼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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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時間安排，要有重點，抓大放小，而非面面俱到 

7. 最好能 focus 在一個應用主題上，問的問題也都要和這個主題相關 

8. 不要全部是問問題和回答，針對重點經文和可能有爭議的經文要有解釋和引導 

9. 控制時間的技巧，可以在提出問題後，提前提醒回答者用 2-3句話來回答。倘若回答時間太長或

者離題，就可以即使拉回來 

10.帶領者在最後用一句話總結這段經文的主題，並重複強調圍繞這個主題的應用問題 

11.最後留時間讓大家分享 key takeaway 

12.請注意，不要一節一節查考經文，這樣容易陷入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”的迷惑。應該高屋建瓴，

一段一段地查考經文，而且每段的要點都要和整個主題相關 

13.組員問的問題，若真無法回答，就承認不知道。這比強解經文，來得好太多了（彼後 3:16）。 

14.請制止背後說人閒話、批評、論斷；或彼此爭論的行為。 

15.個人隱私分享不外傳。除非當事人允許，需要更多人代禱。 


